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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拟将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变更为公证天

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公证天业”），为公司 2019 年度审

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行业标

准和公司审计的实际工作情况确定审计费用。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公司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连续

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从公司上市至今), 为保证公司的审计工作的独立性、

客观性、公允性，考虑公司目前现状及未来的发展，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经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拟更换年度审计机构，拟终止与瑞华的合作。现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拟聘任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公证天业为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审计机构的

工作量和市场价格，与公证天业协商确定具体报酬。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及公证天业内部风险管理制度关于业务承接

流程的相关规定：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公证天业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

构后，公司需向公证天业出具与前任会计师沟通的函件（2018 年报公司原聘请

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给瑞华

发送了函件，瑞华并未提供相关陈述意见。公证天业会在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与公司签署业务约定书。 



公司已授权瑞华对公证天业就公司审计事项的询问做出答复，公证天业已发

送沟通函至瑞华，截至本公告日尚未得到瑞华的回复。 

二、拟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1.机构信息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曾用名：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于 1982 年，

2013 年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性质会计师事务所，2019 年更名为公证天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张彩斌，注册地址无锡市太湖新城嘉业财

富中心 5-1001 室。 

公证天业已取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新证券法实施前是首批获得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并长期从事证券、期货相关鉴证业务。 

公证天业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 8,000.00 万元，相关职业保险能承

担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2.人员和执业信息 

2.1 事务所人员信息 

截止 2019 年末，公证天业现有合伙人 42 人，注册会计师 346 人，其中从事过证券

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276 人，近一年新增注册会计师 16 人，现有从业人员 

776 人。 

2.2项目成员信息 

人员

性质 

姓名 执业资格 是否从

事过证

业务 

是否

兼职 

从业经历 

项目

合伙

人 

沈岩 中国注册

会计师 

是 否 1993 年以来，一直在公证天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证券业务相关

审计工作。 



签字

注册

会计

师 

钟海涛 中国注册

会计师 

是 否 2007 年以来，一直在公证天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证券业务相关

审计工作。 

质量

控制

复核

人 

黄德明 中国注册

会计师 

是 否 1993 年以来，一直在公证天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证券业务相关

审计工作。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质量控制复核人均具备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从事过证券业务多年，具有相应专业胜任能力，均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

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无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

自律监管措施的记录。 

3．业务信息。 

2019 年度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业务总收入28,446.33 万

元，其中证券业务收入 8,838.80 万元，年末净资产3,006.69 万元。最近一年

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家数 55 家，涉及行业包括且不限于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等， 公证天业具备上市公司所在行业审计经验。 

4．诚信记录。 

公证天业最近三年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

求的情形，未受到过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执行“ST 远程”2018 年年报审计被

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1 次。 

三、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说明  

1、公司对中审众环最终未承接公司 2019 年审计工作表示理解。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进行了审查，认为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所具备审计的专业能力



和资质，能够满足公司年度审计要求，同意向董事会建议由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服务。  

3、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9 年年审机构的议案，同意变更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

意见。 

 4、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经审阅相关议案材料，独立董事认为，公证天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等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多年为

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

满足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本次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符合公司业

务发展需要，是基于公司实际发展的合理变更，同意聘请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经核查，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等相

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

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满足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本次拟更换会计

师事务所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是基于公司实际发展的合理变更。本次变

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聘请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

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3、《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的履职证明文件》； 

5、《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与公司达成一致协议的回函》 

6、《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

息和联系方式，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

系方式》。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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